
臺東縣立寶桑國民中學補發畢（修）業證明書申請表 

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學 號  補發原因 □遺失      □破損 

最近二吋半身脫帽相片 

姓 名  

性 別  出生日期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身分證字號              

聯 絡 電 話 
住家(   ) 

行動電話 

通 訊 處 

 

因畢業證書(修業證明書)確因遺失(破損)申請補發，保證於取得補發證件後不再使用前已因遺失

或破損而作廢之學歷證件(包含遺失後又尋獲者)，違者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

入 學 年 月         年    8    月 畢 業 年 月           年     6     月 

原 核 准 學 籍 文 號 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   府教學字第                號 

畢業資格核准文號 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   府教學字第                號 

原 證 書 字 號 (    )東寶中  字 第                號 

補 發 證 明 書 字 號 東寶中補證字 第                號 

承辦人 註冊組長 教務主任 出納組長（繳費） 校  長 

     

備註：  
1、請檢附身分證或戶口名簿影印本一份、本人最近二吋半身脫帽相片二張。 
2、非本人親自申請需填具委託書。 
3、有改名者，需附改名個人戶籍謄本正本。 
4、工本費新臺幣壹佰元正。 

 


